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8〕46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    经研究决定： 

刘春雷同志任外国语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

张琦同志任美术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

申莹同志数学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

郑晓雯同志任化学与化工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 

杨皖霖同志任体育系副科级组织员；  

    刘建梅同志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科级组织员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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